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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F3 层 

    法定代表人：夏宇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单体财务报表列报的资

产总额为 652.79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07.56 亿元，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为 541.01

亿元，发放贷款及垫款 405.27 亿元。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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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框架协议》一致。 

    鉴于上述协议有效期将于2024年 5月13日到期，公司将与财务公司续签《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拟续签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 

    根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将会根据本公司及成员

单位的要求为其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委托贷款服务、结算服务、商业汇票

服务、买方信贷服务、担保服务、结售汇服务、财务顾问服务、网上银行服务及

财务公司提供的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二）定价基本原则 

    1、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将资金存入其于财务公司开立的账户，财务公司在

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应按不低于其他在中国的独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的存款

利率向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支付存款利息。 

    2、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从财务公司获得的贷款，财务公司收取贷款利息利

率水平应不高于其他在中国的独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 

    3、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通过财务公司获得委托贷款安排，其每年应付的服

务费金额不应超过按相同条款向其他在中国的独立商业银行以同样年期取得的

委托贷款应付的服务费金额。  

    4、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从财务公司取得结算服务应支付的费用不应超过向

其他在中国的独立商业银行以同等条件取得的服务应付的服务费金额。 

    5、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从财务公司获得财务公司商业汇票服务安排，其应

付的服务费连同贴现利息金额不会超过同期按相同条款向其他在中国的独立商

业银行以同等条件取得的服务应付的服务费及利息金额。 

    6、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无须就买方信贷服务向财务公司支付任何服务费。 

    7、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从财务公司获得其他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的金融服

务时，财务公司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同等条件下按照不高于其他在中国的独

立商业银行收取或中国人民银行指定(如适用)的服务费用。  

    （三）上限金额 

    1、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于每日营业终了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不包括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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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述因委托贷款而增加的存款）上限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 

    2、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贷款所涉及利息的年度总额上限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3、扬农化工及成员单位向财务公司支付的其他金融服务费用的年度总额上

限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是为了充分利用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

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和支持，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获得便利、

优质的服务。 

 

    六、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任永平和李晨于会前召开了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认为：公司向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可以充分利用中化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台，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

和支持，拟续签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规定的金融服务定价公允，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审计委员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召开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与中化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3、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化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苏赋、吴孝举和 Thomas Gary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投赞成票。 

    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任永平和李晨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15.87 亿元综合授

信，其中包括 1.37 亿元人民币外汇远期业务额度，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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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规定的存款上限范围内在财务公司进行存款。 

    我们审阅了公司拟与关联方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的《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


